附件：浙江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
浙江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
为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的征收和管理，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和《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
征收范围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经济组织等各类用人单位（包括中央部属、外省市驻浙单位），均须按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安排未达比例的，依法缴纳保障金。
二、
征收标准
（一）各用人单位每少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应按统计部门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100%缴纳保障金。按规定就业比例安排残疾人不足1人的单位，根据实际差额比例缴纳保障金。
保障金计算公式为：(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单位已安排残疾职工数)×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100%=应缴纳保障金。
（二）个体工商经济组织缴纳保障金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具体由各市、县（市）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状况确定，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
（三）保障金计算缴纳涉及的基本概念界定为：
1.单位在职职工：指在单位生产或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各类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等。纳税单位的在职职工总数可参照其计税工资人数核定；其他单位可参照相关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核定。
2.残疾职工：指在国家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县级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与用人单位签定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享有平等工资待遇和基本社会保险的职工。
3.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根据市或县（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每年按比例就业工作开始后予以通告。
三、审核认定
（一）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用人单位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的核定。
（二）用人单位应在每年3月底前（实行按月征收保障金的地方在规定时间内），向同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递送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残疾职工名册、残疾人证、残疾职工劳动合同签订与社会基本保险缴纳情况等相关资料。逾期拒不递送相关资料的，视作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三）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地税部门了解纳税单位的基本情况，用于核定，地税部门应予配合。
四、征收办法
（一）保障金实行按年或按月征收，逐步向按月征收方式过渡。
（二）保障金征收的基本程序为：
1.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每年6月15日前（实行按月征收的地方在每月25日前），完成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残疾职工、应缴纳保障金数额的核定，并抄送地税部门。
2.地税部门根据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向用人单位征收保障金；各用人单位应在7月10日前（实行按月征收的地方在每月10日前）缴纳完毕。
3.地税部门在8月15日前（实行按月征收的地方在每月15日前）将用人单位保障金缴纳、补缴、欠缴等情况反馈给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三）地税部门征收的保障金统一缴入国库，其开具的凭证比照地税部门征收税、费款开具票据的有关规定办理。
（四）因遭受自然灾害、政策性亏损等，虽不构成本办法第六节第一条保障金减免规定，但按期缴纳保障金确有困难，或当期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困难的用人单位，经向地税部门申请同意后，可以缓缴保障金；缓缴期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期满后须如数补缴。
（五）纳税单位按规定标准缴纳的保障金，可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六）一个市所辖各个区的保障金征收工作，应统一标准、统一办法，也可由市统一操作。
（七）各相关业务部门应推进计算机互联网络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工作流程一体化。
五、基金管理
（一）保障金属政府性基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在杭省属、中央部属和外省市驻浙单位缴纳的保障金统一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非在杭省属、中央部属和外省市驻浙单位除省垂直操作的以外，其缴纳的保障金纳入所在地市、县(市)财政预算管理。
（二）各市、县(市)缴纳的保障金按总额的5%上解，建立省专项调剂金，用于全省残疾人保障事业的统筹调剂。
（三）人民银行国库增设“870401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870402　省专项调剂金收入”科目，分别反映缴入国库的保障金收入和上解的5%省专项调剂金收入；并做好对账工作。
六、基金减免
（一）《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规定的因严重自然灾害、政策性亏损等原因缴纳保障金确有困难的用人单位，须在每年5月底前（实行按月征收的地方在规定时间内），凭书面申请和上年度财务报告，送经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报同级残联、地税和财政批准后，酌情予以减免。
（二）未经批准逾期拒不缴纳保障金的，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滞纳金并入保障金。
七、监督检查
（一）各级财政、残联应切实加强对保障金的管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保障金专项检查，并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
（二）各级地税部门应按规定及时、足额征收保障金，对未及时缴纳保障金的用人单位要做好催缴工作。
（三）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按年度分辖区向社会公布保障金征收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四）各相关业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保障金征收和管理规定，随意少征、漏征保障金，或在管理中违规违章、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依照《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八、保障金征收管理工作经费及目标考核奖励办法另行规定。
九、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省相关业务部门过去制定下发的关于保障金征收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